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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照片

经济性裁员是处理劳资

关系的难点， 稍有不慎就可

能引发群体性劳资争议。 为

了在法律框架内解决群体性

劳动争议， 集体协商是可行

的合法途径。

而在裁员时， 企业和员

工的争议焦点有以下这些：

一是经济性裁员的合法

性。 裁员时最多被企业采用

的理由是 “生产经营发生严

重困难”， 但立法对于 “严重

困难” 的界定相对模糊， 只

有原则性规定 ， 如劳动部

《企业经济性裁减人员规定》

指出， “用人单位濒临破产，

被人民法院宣告进入法定整

顿期间或生产经营发生严重

困难， 达到当地政府规定的

严重困难企业标准， 确需裁

减人员的， 可以裁员”。 由此

可见， “严重困难” 的标准

往往由各地制定， 且通常较

为严格， 导致企业适用该理

由裁员存在较大困难。

比如 《北京市企业经济

性裁减人员规 定 》 指 出 ，

“严重困难” 的标准是连续三

年经营性亏损且亏损额逐年

增加 ， 资不抵债 、 80％的职

工停工待工、 连续 6 个月无

力按最低生活费标准支付劳

动者生活费用的。

如果不是确属经营异常

困难的， 适用该理由就存在

较大法律风险。 因此， 建议

企业首选协商解除的方式 ，

以降低被认定为违法解除的

风险。

二是裁员的补偿标准 。

对于规模较大的企业， 经济

性裁员方案都会事先与工会磋

商 ， 并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 ，

补偿标准一般都高于法律规定

标准， 即高于每工作一年补偿

一个月工资的法定标准。

那为什么还会存在重大争

议呢？ 因为员工提出的补偿方

案会明显高于法定标准， 而且

员工还会和相同行业的企业进

行对比， 要求参照实务中个别

企业适用过的最高标准。

三是裁员过程的公开程度。

在经济性裁员的实务操作中 ，

企业由于一方面需要向工会或

全体职工说明情况， 听取工会

或者职工的意见， 一方面需要

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裁减人员

方案， 这中间存在时间和信息

上的冲突， 增加裁员信息及时

公开的难度。

实践中， 员工往往难以及

时获得关于裁员涉及哪些部门、

裁员时间、 裁员数量、 如何补

偿等的确切信息。

关于这点， 建议企业根据

各地 《集体合同条例》 相关规

定 ， 事先完善集体协商机制 ，

制定各项应对预案。

四是社会保险、 公积金缴

费中断引发的次生争议。 实务

中 ， 对非本地户籍员工来说 ，

一旦社会保险或公积金缴费中

断 ， 会给办理居住证 、 落户 、

子女入学等带来很多不便。 即

便对本地户籍员工来说， 在买

房、 买车资格等方面也会受到

不利影响。

总之， 经济性裁员中的集

体协商争议焦点颇多， 劳资关

系错综复杂， 企业在实务中必

须备足预案， 谨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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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劳动用工过程中， 有的

用人单位为了增强自身的吸引

力和留住人才， 会自行租赁房

屋并提供给员工免费居住作为

额外福利的情况。

当在施行这一福利的时候，

很多用人单位都没有意识到存

在这样一个问题： 这种由用人

单位和房屋出租人签署房屋租

赁合同， 提供给劳动者居住并

由用人单位直接支付的房屋租

金， 是否应并入劳动者个人所

得计征个人所得税呢？

我国 《个人所得税法实施

条例》 第八条规定： “个人所

得的形式 ， 包括现金 、 实物 、

有价证券和其他形式的经济利

益； 所得为实物的， 应当按照

取得的凭证上所注明的价格计

算应纳税所得额， 无凭证的实

物或者凭证上所注明的价格明

显偏低的， 参照市场价格核定

应纳税所得额； 所得为有价证

券的， 根据票面价格和市场价

格核定应纳税所得额； 所得为

其他形式的经济利益的， 参照

市场价格核定应纳税所得额”。

根据上述规定， 用人单位

为劳动者提供租赁房屋居住而

支付的房屋租金显然是劳动者

所得的其他形式的经济利益 ，

应属于劳动者的个人所得。

那么， 用人单位为劳动者

承租房屋并支付的房屋租金既

然属于劳动者的个人所得， 该

笔个人所得又是否属于可以免

征个人所得税的福利费范畴呢？

根据我国 《个人所得税法》

第四条的规定， “福利费” 属

于个人所得税免征事项。

而我国 《个人所得税法实

施条例》 第十一条又明确， 该

条所指的 “福利费”， 是指根据

国家有关规定， 从企业、 事业

单位、 国家机关、 社会组织提

留的福利费或者工会经费中支

付给个人的生活补助费。

显然， 根据前述规定， 用

人单位为劳动者承租房屋并支

付的房屋租金并不属于生活补

助费， 也就不属于可以免征个

人所得税的 “福利费” 范畴。

实践中， 广州市地方税务

局曾在 2009 年 6 月 15 日发布

的 《个人所得税若干征税业务

指引》 中指出：

“企业职工无偿使用企业自

有或租赁的房产， 应视为职工取

得其他经济形式的应税所得, 在

使用期内按月并入职工当期工资

薪金所得依法计征个人所得税 。

其中使用房产属企业租入的， 按

照企业每月支付的租金计算确认

工资薪金收入额； 使用房产属企

业自有的， 应先以租金的公允价

格确认工资薪金收入额， 但对缺

乏公允价格做参考的， 应按照企

业每月提取的折旧额计算确认工

资薪金收入额。 职工合用上款所

指房产， 应自行协议约定收入的

分配方案， 纳税人拒不提供协议

分配方案的， 税务机关可按人数

均分原则核定个人实际收入额。”

根据该指引， 广州地区明确

将用人单位支付的房屋租金定性

为劳动者其他形式的经济所得 ，

且应在房屋使用期内按月并入劳

动者所得依法计征个人所得税。

当然， 如果劳动者符合 《个

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

第十七条规定的 “在主要工作城

市没有自有住房而发生的住房租

金支出”， 可根据具体情况享受每

月 800 元 、 1100 元或 1500 元的

定额扣除。

另外， 用人单位为劳动者租

房并支付的房屋租金也有可免征

个人所得税的例外。

如果劳动者是外国人的， 根

据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外籍个人

取得有关补贴征免个人所得税执

行问题的通知》 以及国家税务总

局 《关于取消及下放外商投资企

业和外国企业以及外籍个人若干

税务行政审批项目的后续管理问

题的通知》， 外籍个人以非现金或

实报实销形式取得的住房补贴 、

伙食补贴等补贴， 按规定提供有

关的有效凭证及证明资料能证明

其上述免税补贴的合理性的， 免

征个人所得税。

综上所述， 根据我国现有的

法律法规及政策， 如果用人单位

租赁房屋提供给员工免费居住作

为福利的， 一般情况下用人单位

支付的该租赁房屋租金是应并入

劳动者个人所得计征个人所得税

的， 但如果劳动者是外国人且符

合相关规定的则可免征个人所得

税。

单位替劳动者租房是否计征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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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国现有

的法律法规及 政

策， 如果用人单位
租赁房屋提供给员

工免费居住作为福
利的， 一般情况下

用人单位支付的该

租赁房屋租金是应
并入劳动者个人所

得计征个人所得税
的。

家人被抓， 家属获悉后一

开始总是六神无主， 接着往往

自己萌发或者经“高人”指点后

想走走关系、“活动”一下，想办

法“捞人”。

出于对家人的关心， 如果

有人跟家属讲， 可以通过关系

让犯了死罪的当事人保住命，

让犯了罪的获得取保候审、缓

刑，无疑会被视为救命稻草，如

果这人是亲友介绍过来的，更

是被奉若神明。 大多数家属压

根不会去分析“高人”的“高招”

是否行得通。

“捞人” 的骗局之所以得

逞， 关键是利用了家属对法律

的不了解。

妄称通过关系， 可以让涉

黑等重大刑事案件的当事人在

被抓获后不久就释放， 基本可

以确定是骗人的。

熟悉刑事辩护的律师都知

道， 涉黑等重大刑事案件的辩

护工作， 一般是在审判阶段才

能有效开展， 以争取有利的结

果。

骗子得逞的另一关键是利

用家属对家人的关心和对司法

现状的不了解。

此时， 普通人往往联想起

平时道听途说的一些司法腐败

现象， 会产生 “关系能搞定一

切、金钱能搞定一切”的错觉。

骗子就是利用了家属的这些错

觉， 通过吹嘘自己的关系有多

硬、保证多久能出来，骗取家属

的信任。

不可否认， 司法实践中确

实有一些腐败的情况，但是，那

些所谓通过关系操作最终达到

预期目的， 一般也都需要在法

律上找到过硬的理由，所谓“关

系”不过是顺水推舟而已。

没有法律上的正当理由，

单纯依靠“关系操作”实现法外

“捞人”， 实践中可以说是非常

困难的。

在网络高度发达的今天，

任何一个案子的勾兑都可能被

曝光， 司法官员对关系操作都

非常慎重， 业内人士都清晰地

知道， 明显超越法律范围的期

待压根不可能实现， 通过关系

实现超越法律范围的期待，只

是家属的一厢情愿。

有些刑事案件， 家属在痴

迷于找关系的同时， 往往错过

了聘请专业律师介入以获取好

结果的时机。

业内人士都知道， 当事人

被刑事拘留后， 一旦被批准逮

捕，取保候审的难度非常大。而

一些介于逮捕与不逮捕之间、

证据方面略有瑕疵的案件，在

刑事拘留之后、逮捕之前，如果

能获得专业帮助并找到法律上

的正当理由， 取保候审往往可

以实现。

可以说， 能否找到法律上

的正当理由， 是最后能否实现

预期目的、 最大程度维护涉案

当事人利益的关键。

所谓“关系”，最终往往被

证明是忽悠。

托关系“捞人”小心被忽悠

能否找到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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